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缺考情况说明
办理流程
一、办理范围
以下几种情况需要对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缺考情况做出说明，不受“对无故缺席四六级考试者将取消下一次报名资格”的限制。
  1、生病住院的（需提供疾病证明、医院病例、入院或出院小结）；
2、家中至亲亲人去世的（需提供死亡证明或火化证明）；
3、写字的手受伤无法答题的（需提供疾病证明、医院病例、入院或出院小结、写字手无法写字的照片证明）。
4、外出实习、工作、应聘、准备考研、参加其他考试冲突、未及时查看四六级考试信息、错过考试时间等不在申请范围。
二、办理时间
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结束后两周内提交《缺考申请表》纸质版交教务处运行科，逾期不予办理。
三、办理流程
    1、手写纸质《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缺考情况说明》（见附件），包含个人基本信息、缺考原因等，学院领导签署意见并加盖学院公章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提交附件纸质版（如疾病证明、医院病历、入院或出院小结，如果至亲亲人去世须提供死亡证明或火化证明）。
3、教务处审核，当场办理当场公布结果。通过人员将不受“对无故缺席四六级考试者将取消下一次报名资格”的限制，可正常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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